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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触

及1%整数倍暨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总经理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拟于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自2025

年7月29日至2025年10月28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653,487股（占

当时公司总股本的2.9963%，占当时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650,500股后股本比例的3%）。

公司于2025年8月1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时桂

清（SHI� GUIQING）女士在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8月1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958,250股，减持数量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1834%，占当时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

股本比例为0.1836%。

近日，公司收到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时桂清

（SHI� GUIQING）女士在2025年10月14日至2025年10月24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826,316股，减持数量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1099%，占目前剔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的1.1113%， 累计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内， 时桂清

（SHI� GUIQING）女士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784,566股，减持数量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925%，占目前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的1.2941%，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时桂清（SHI�GUIQING）

住所 广东省中山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10月24日

权益变动过程

1、 公司于2025年9月8日完成了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手续，新增股份2,500,000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具体内容详见《关于 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2、时桂清（SHI�GUIQING）女士于2025年10月14日至2025年10月

2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501,050股，于2025年

10月2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325,266股。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通宇通讯 股票代码 002792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登记上市

- 0.2280%

A�股 5,826,316 1.1099%

合计 5,826,316 1.337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因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登记上市，

新增股本2,500,000股, 导致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0.2280%。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SHI�

GUIQING

合计持有股份 113,612,385 21.75% 107,786,069 20.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684,409 5.30% 21,858,093 4.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85,927,976 16.45% 85,927,976 16.37%

吴中林

合计持有股份 136,503,373 26.13% 136,503,373 26.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125,843 6.53% 34,125,843 6.5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377,530 19.60% 102,377,530 19.5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50,115,758 47.88% 244,289,442 46.5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1,810,252 11.83% 55,983,936 10.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8,305,506 36.04% 188,305,506 35.87%

注:1、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以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登记上市前公司总

股本522,433,405股计算得出；

2、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以公司最新总股本524,933,405�股计算得出；

3、上述表格中相关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7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

的预披露公告》；时桂清（SHI�GUIQING）女士本次减持与其此前已披

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本次减持计划已

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股东减持情况

1、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内的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数占

总股本比例

SHI�GUIQING

集中竞价

2025年8月13日

至10月21日

18.67 4,459,300 0.8495%

大宗交易

2025年10月24

日

16.52 2,325,266 0.4430%

合计 - 6,784,566 1.2925%

注：时桂清（SHI� GUIQING）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持有的股

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部分），减持价格区间为16.52-19.07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占剔除回

购专户股

份后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占剔除回

购专户股

份后总股

本比例

SHI�

GUIQI

NG

合计持有股份

114,570,

635

21.83% 21.85%

107,786,

069

20.53% 20.56%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8,642,659 5.46% 5.46%

21,858,

093

4.16% 4.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85,927,976 16.37% 16.39%

85,927,

976

16.37% 16.39%

吴中林

合计持有股份

136,503,

373

26.00% 26.04%

136,503,

373

26.00% 26.04%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34,125,843 6.50% 6.51%

34,125,

843

6.50% 6.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377,

530

19.50% 19.53%

102,377,

530

19.50% 19.53%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51,074,

008

47.83% 47.89%

244,289,

442

46.54% 46.60%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62,768,502 11.96% 11.97%

55,983,

936

10.66% 10.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8,305,

506

35.87% 35.92%

188,305,

506

35.87% 35.92%

注：1、公司于2025年9月5日披露了《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的公告》，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5年9月8日，新增股本2,500,000股，总股本由522,433,405变

更为524,933,405股。 上述表格中占总股本比例均为以公司最新总股本524,933,405股计算得出。

2、上述表格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严格遵守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

划的情况。

（三）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 备查文件

（一）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92� � � � � � � � � �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5-067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未

来12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中林先生、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中林先生、

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出具的《关于未来12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获悉其基于对本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拟在未来12个月内不主动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事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支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中林先生、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自愿承诺，

自承诺函签署次日起12月内（即2025年10月25日至 2026年10月24日）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方式及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述承诺期间内，承诺主体因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事项取得的新增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未尽事宜按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二、承诺主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中林先生、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244,289,44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6.54%，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的46.60%。

三、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承诺人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及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吴中林先生、时桂清（SHI� GUIQING）女士出具的《关于未来12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

诺函》。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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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24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4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4日9:

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1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5．会议召集人：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代行）刘洪涛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48人，代表股份439,810,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45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7,226,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6人，代表股份372,584,7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019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7人，代表股份82,150,4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9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67,226,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31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5人，代表股份14,924,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61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议案的审议及表决

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120,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82％； 反对2,

3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5％；弃权379,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59,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48％；

反对2,31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31％； 弃权

37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6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同意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247,3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71％； 反对2,

3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0％；弃权24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86,9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95％；

反对2,32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68％； 弃权

2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93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同意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043,6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08％； 反对2,

3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5％；弃权412,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383,2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315％；

反对2,35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67％； 弃权

4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01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同意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056,0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6％； 反对2,

3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4％；弃权426,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395,6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66％；

反对2,32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42％； 弃权

4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19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同意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6,974,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50％； 反对2,

4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5％；弃权415,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313,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471％；

反对2,42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4％； 弃权

4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05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同意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6,294,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4％； 反对3,

10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6％；弃权41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33,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93％；

反对3,10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78％； 弃权

41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02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鑫同律师事务所杨苹苹律师、 曹蕾律师对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并发表如下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山东鑫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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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近期，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徳资管” ）与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以下简称“海

南银行” ）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人民币3.6亿元，同时公司与海南银行签署了《质押

合同》《保证合同》，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海南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担保事项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80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

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9日和5月20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

告》。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名称：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3号楼1单元203、204室

3.法定代表人：王广西

4.注册资本：472,127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6年7月4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资产置换、

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资产管理范围内的非融资性担保；投资、财务及法律咨

询与顾问（不含证券、保险、金融业务）；项目评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8.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8,763,375,215.45元， 负债总额3,667,430,

682.5元，流动负债总额2,698,378,353.88元，净资产5,095,944,532.95元；2024年度经审

计的营业收入635,778,438.00元， 利润总额335,093,006.91元， 净利润304,828,866.68

元。

2025年6月末，资产总额7,824,042,368.62元，负债总额2,548,790,135.74元，流动负

债总额2,108,161,589.19元， 净资产5,275,252,232.88元；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

268,281,877.78元,利润总额197,041,428.49元,净利润179,307,699.93元（未经审计）。

10.被担保人海徳资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编号：A[龙华公保]字[2025]年[003]号）

保证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36,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税金、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

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

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名章）并加

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质押合同》（编号：A[龙华公质]字[2025]年[001]号）

出质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

质押财产权利：公司所持有海徳资管94425.40万股的股权

质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出质权

利和实现债权、质权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税金、财产保全费、律

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

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名章）并

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A[龙华公应收质]字[2025]年[001]号）

出质人：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质权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36,000万元

质押财产权利：海徳资管持有的8亿元应收账款

质押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质押财产和实现债权、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公证费、税金、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

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和其

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名章）并加

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事项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13,649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不涉及诉

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公司资产累计抵押、质押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抵押、质押的主要资产将超过总

资产的30%。公司抵押、质押的资产均用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身融资担保，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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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4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4

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彩芬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80人，代表股份536,663,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9218%。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534,491,4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638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6人，代表股份2,172,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69人，代表股份4,201,29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547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

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29,119,6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5%；反对760,8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6%；弃权3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80,180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372%；反对760,8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265%；弃权31,200股，占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3%。

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李彩芬、杨志杰、陈艳、成林、王春、林红宇、黄修乾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故本

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29,120,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6%；反对763,0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0%；弃权2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80,780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648%；反对763,0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278%；弃权28,400股，占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4%。

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李彩芬、杨志杰、陈艳、成林、王春、林红宇、黄修乾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故本

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经投票

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29,119,3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5%；反对760,8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6%；弃权3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79,880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234%；反对760,8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265%；弃权31,500股，占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01%。

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李彩芬、杨志杰、陈艳、成林、王春、林红宇、黄修乾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故本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张鑫、贺晴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002724� � � � � � � � �证券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25-076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

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并于2025年9月26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的登记。 根据《管理办

法》和《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

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即2025年3月25日至2025年9月2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具体情

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股票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出具的关于公司股票 《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

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

度，在本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符合《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票《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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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长

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长江晨道” ），持有公司股份19,

464,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7.4633%，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

个月内（即2025年11月17日至2026年2月16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5,193,925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不超过

2.0000%）。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

持价格区间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长江晨道系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且截至首次公开

发行上市日，其投资公司期限已满60个月，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

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规定，其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的要求。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长江晨道出具的《关于减持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长江晨道

2、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重

长江晨道 19,464,500 7.4633%

二、本次减持计划

（一）减持计划基本信息

1、减持原因：自身经营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193,925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不超过2.0000%（公司现总股本为260,802,350股， 减持

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区间和股份数将

相应进行调整）。

相关股东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重（剔除

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

长江晨道 5,193,925 2.0000%

4、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长江晨道系已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且截至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其投

资公司期限已满60个月，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5、 减持期间： 本减持计划相应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即

2025年11月17日至2026年2月16日， 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除

外）。

6、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 长江晨道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

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

务和责任，本企业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

持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①本企业将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公司股份；

②如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减

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③如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的，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减持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2、关于未履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做承诺的约束措施

若本企业未能完全有效地履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本企业承诺事项 （因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则本企业将

采取以下措施：

（1） 本企业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企业将及时作出合法、合理、有效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

及投资者的权益，并经公司董事会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公司，如果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如果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

偿责任，则本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在本企业履行完毕前述赔偿责任

之前不得转让，同时公司有权扣减本企业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

2、长江晨道出具的其他承诺如下：

特定期间不减持的承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支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自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股份限售股上市流通之日起6个月内（即2023年12月28日至2024年6月27日）不通过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上述承诺期间

内，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原因导致本人/本企业增加的公司股

份，本企业增加的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江晨道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本次

拟减持事项与长江晨道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意向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

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的要求。

3、本次拟减持股东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若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其他规定，也

将严格遵照规定执行。

4、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5、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关于减持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301486� � � � � � �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9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恒

扬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扬数据” 或“标的公司” ）股东所持标的公司99.8555%的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

股份、现金购买资产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3001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及相关中

介机构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就相关事项逐项落实、回复，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能否

审核通过、完成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301486� � � � � � �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5-100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修

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恒

扬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扬数据” 或“标的公司” ）股东所持标的公司99.8555%的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

股份、现金购买资产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30011号）。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披露了《深圳

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以下

简称“草案（修订稿）” ）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相关公告。

相较公司于2025年9月4日披露的《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草案（修订稿）” 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如无特别说

明，本修订说明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草案（修订稿）” 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具有相同含

义）：

草案（修订稿）章节 修订情况

释义

补充“深圳恒扬、NRE、东西向流量、南北向流

量、SoC、 边缘计算、Scale�Across、NV�Link、

IB、CUDA、NiC、Smart� NIC、AI� NIC、Versal�

ACAP、SolarRDMA、PPU、Interlaken、CIPU、

RoCE、RoCEv2、ZeroTouch� RoCE、

Go-Back-N、All-to-All、GDS、GDR、xCCL、

VxLAN、Geneve、NVGRE、TCP� offload、

NAT、Load� Balance、OVS� offload、SR-IOV、

ASAP（Nvidia）、VirtIO加速、Overlay网络加

速、可编程拥塞控制（PCC）、NVMEoF” 等释

义

“重大风险提示” 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

险

” 之“（一）原材料进口采购的风险” 及

“第十二节风险因素” 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

的风险” 之“（三）经营风险” 之“1、原材料进

口采购的风险”

修订“原材料进口采购的风险”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之“一、本次交易的背

景及目的”

修订“（三）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的协同效应情况”

“第三节交易对方情况” 之“一、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的交易对方”之“（五）深圳市恒永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第十七节 备查文

件” 之“附件二：深圳市恒永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股权结构详表”

补充深圳市恒永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最近一次股权变更情况， 修订截至目前的合伙

人持股信息

“第三节交易对方情况” 之“一、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的交易对方”

修订厦门市美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深圳市恒永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平潭综合实验区枫红二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九合信息安全产业投资

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州汇银海富六号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平潭综合实验区枫红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股权结构图，修

订福州汇银存续期相关表述

“第四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之“四、恒扬数据

下属公司情况”

补充恒扬数据下属公司情况

“第四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之“五、标的公司

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

情况” 之“（二）标的公司主要负债、或有负债

情况”

更新标的公司借款情况

“第四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之“七、标的公司

主营业务情况” 之“（五）生产经营资质” 及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标的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位” 之“（一）标的资产

的核心竞争力”

补充“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第四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之“（七）主要供

应商采购情况” 之 “4、 客户供应商重合的情

况” 及 “第十一节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

“二、关联交易情况” 之“（二）报告期内标的

资产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 及“第十七节

备查文件” 之“附件一：厦门市美桐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结构详表”

“国投智能（厦门）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变

更为“国投智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节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之“三、标的资产

评估情况” 之“（二）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之

“5、存货” 及“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

“四、 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之

“（一）财务状况分析” 之“1、资产结构分析”

之“（7）存货”

“在产品”改为“半成品”

“第六节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之“四、董事会对

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以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

新增“（八）本次评估参数选择合理准确、交易

作价公允、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分

析”

“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本次交易

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发展前景、财

务状况影响的分析” 之“（二）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影响的分析”

修订“1、交易完成后的整合方案” ，新增“2、交

易完成后维持技术人员、 研发人员稳定性以及

防止核心技术泄密的保障措施”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之“二、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上市公司是否存

在为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

更新上市公司借款给控股子公司的借款余额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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